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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资本管理办

法》）的规定，本行并表资本充足率的计算范围包括本行境内

外所有分支机构和 2家投资的村镇银行。本行通过有效的内

部控制流程，对信息披露内容进行合理审查，确保第三支柱

披露信息真实、可靠。 

根据《资本管理办法》，本行首次披露相关信息，无需对

前期数据追溯披露。本季度本行需披露的报表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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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用资本（数额） 

1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13435.81 

2 一级资本净额 13459.04 

3 资本净额 15572.94 

风险加权资产（数额） 

4 风险加权资产 109078.90 

资本充足率 

5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（%） 12.32% 

6 一级资本充足率（%） 12.34% 

7 资本充足率（%） 14.28% 

其他各级资本要求 

8 储备资本要求（%） 2.5% 

9 逆周期资本要求（%） 0 

10 
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或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

（%） 
  

11 其他各级资本要求（%）（8+9+10） 2.5% 



12 
满足最低资本要求后的可用核心一级资本净额占风险加权

资产的比例（%） 
6.28% 

杠杆率 

13 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 160371.09 

14 杠杆率（%） 8.39% 

14a 杠杆率 a（%） 8.39% 

流动性覆盖率 

15 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 不适用 

16 现金净流出量 不适用 

17 流动性覆盖率（%） 不适用 

净稳定资金比例 

18 可用稳定资金合计 不适用 

19 所需稳定资金合计 不适用 

20 净稳定资金比例（%） 不适用 

流动性比例 

21 流动性比例（%） 76.37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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